《关于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根据《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省属公立医疗机构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皖医保发〔2025〕8号）、池州市医保局等四部门《关于修订完善我市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的通知》（池医保秘〔2024〕18号）要求，我局起草了《关于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二、研判和起草过程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省属公立医疗机构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皖医保发〔2025〕8号），市医保局起草了《关于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在市医保局网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向各县（区）医保局、市属公立医疗机构等相关单位征求意见。 
三、主要内容
（一）调整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上调住院诊查费、住院中医辨证论治、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术等20项手术类、精神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二）做好与医保支付政策的衔接。此次调整收费标准的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政策不变。
（三）明确执行时间及工作要求。《通知》自2025年7月1日开始执行。各公立医疗机构要加强内部管理，及时做好信息系统更新维护等相关工作。健全价格信息公开制度、住院费用清单制度和价格投诉处理制度，规范医疗服务收费行为，做好医疗服务价格公示，确保政策平稳实施，并密切关注执行情况及效果。
  
